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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法規。
二、屏東縣特殊教育輔導團設置及運作要點

貳、目的
一、輔導學校落實執行特殊教育相關政策，以達成政策目標。
二、輔導學校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材教法研究，以增進教師教學及輔導效能。
三、強化學校教學輔導，以提高學生學習品質，達成適性教育。

参、組織
屏東縣特殊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輔導團）依任務需求遴聘團員，其組織如下：
1、 置團長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綜理團務；置副團長一人，由本府教育處副處長兼任，襄理團務。
2、 置總幹事一人，由特殊教育科科長兼任，規劃輔導團之年度輔導計畫與督導；置副總幹事一人，由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兼任，襄理規劃輔導團之年度輔導計畫與督導。
3、 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輔導團業務承辦人兼任，執行輔導團之年度輔導計畫及行政事宜。
4、 置輔導委員若干人，由團長遴聘輔導區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專家學者擔任，指導各組工作計劃與執行。
5、 置召集人一人，由團長遴選本縣現任或退休國中小學校長擔任；負責擬定各組工作計畫，領導各項工作之執行。
6、 置輔導員若干人，由團長依本要點之第六點規定遴聘本縣國民中小學優秀教師兼任，執行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與研究等各相關工作項目。

肆、團員權利與義務
一、輔導員經遴聘後，應依規定參加研習及相關團務工作。
二、輔導員應進行以下任務事項：課程與教學相關審查與規劃、訪視與輔導、教學示範、專題
演講、專業社群、特教相關研究、教學視導、特教評鑑建議輔導、諮詢服務及協助推動年
度輔導工作計畫及發行刊物等，未盡事宜由輔導團視當學年度工作調整並分派之。
三、課務與時間安排：
(一) 輔導員以不兼任導師為原則，以利至學校進行輔導諮詢服務、參與相關會議及團務工作。
(二) 輔導員每週以一個下午半天不排課為原則，依輔導工作計畫之工作時程給予公假。

伍、團員甄選
一、資格：輔導員應具備下列基本資格之一：
(一) 持有各類教育階段、各類別之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證為優先，且具備三年以上特教之教學經驗。
(二) 教學或行政經驗豐富、具專業知能及持續自我成長，並有意願擔任。
(三) 學有專精之特教專業團隊相關人員或已退休且熱心推動特教工作之資深教師。
	二、聘期：一學年一聘（自111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
三、報名：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1年8月1日（星期五）止。
 		(二) 報名途徑：
1.自我推薦：由教育處發文各校並上網公告，對於從事特殊教育輔導工作有興趣，經
  校長同意後，向承辦單位報名。
      		2.學校推薦：由學校推薦校內經驗豐富，具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及工作熱誠者，向承辦
  單位報名。
      		3.教育處推薦：由教育處徵詢相關專業人士意願後提報。
	四、檢附資料：
		(一) 報名表
		(二) 相關佐證資料(有則附)
		(三) 推薦表(有則附，格式不拘)
五、甄選方式：
由本府組成遴選小組，以資料審查及會議討論等方式遴選之。

陸、附則
	一、為鼓勵優秀教師投入及參與輔導團工作，各級學校校長、主任或其他教育人員甄選、遷調
及校長或主任儲訓甄選時，曾擔任輔導團成員之年資，得比照學校兼行政職務之教師採計積分或酌予加分。
二、輔導員工作績效優良者，於學年度之上、下學期結束後由本府從優敘嘉獎一次，表現良好
者得優先留任
	三、輔導員任職期間之表現績效，由本府提供其服務學校，納入年終考核重要參考依據。

柒、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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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特殊教育輔導團團員甄選報名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王小明
	服務類別
	□資優 ■身障(視障)
	照片

	服務學校
	○○國小
	兼任職務
	特教組長
	

	任教班別
	分散式資源班
	服務年資
	6
	

	學歷
	○○大學特殊教育所碩士  ※若有特教相關學歷請優先填寫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公：
	

	
	Email
	
	

	報名途徑
	□自我推薦    □學校推薦    □本處推薦
	

	專長勾選
	□特殊兒童轉介鑑定與安置 □教學設計與策略 □其他_________
□教材教具設計           □特殊教育行政
□普通班融合教育輔導     □行為問題處理
	

	自傳（請以一百字說明您欲參與特殊教育輔導團之動機意願、服務專長及對特殊教育輔導團之遠景）

	




學歷：請詳填畢業學校之校名及系所組名稱，或特教師資訓練班名稱，如：「○○師大特教系」、「○○師專特教組」、「○○師院啟智師資二十學分班」等。

二、教學經驗（由近至遠填寫，欄位不足時，請自行調整）
	任教學校
	任教班型
	任教時間
	任教年數
	備註

	○○縣○○國小
	分散式資源班
	100.08.01~101.07.31
	5
	正式

	○○縣○○國小
	學前巡輔班
	99.08.01~100.07.31
	1
	代理

	
	
	
	
	



三、曾修習之各類特殊教育相關課程（由近至遠填寫，欄位不足時，請自行調整）
	課程/種子教師訓練名稱
	時間
	學分/小時數
	開課單位名稱

	108屏縣特教輔導團BIP正向行為支持工作坊
	108學年度
	約18小時
	屏東縣特教輔導團

	
	
	
	


課程：如通論之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分類之智能障礙、視障、學障、自閉症等；種子教師訓練如自閉症種子教師、特殊教育教材教法種子教師等。

四、特殊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或事蹟（由近至遠填寫，欄位不足時，請自行調整）
	特殊表現/事蹟
	時間
	辦理單位

	108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視障教材教具比賽 優等
	108學年度
	國立屏東大學

	
	
	


機關主管核章：
報名者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